准东开发区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

工作实施方案

为打造开发区营商环境新高地，加快推进区、州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根据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相关规定，全面落实《昌吉州2020年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年10条措施》，围绕开发区重点目标和任务体现准东优化营商环境的速度、力度和特色，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对标国内一流营商环境，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核心，以制度创新、流程再造为抓手强化行政审批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完善法制保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规范高效政务服务体系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努力营造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公平、透明、稳定、可靠良好氛围。

二、主要任务

（一）实行领导联系帮扶企业制度

具体任务：1、开发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派出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副主管以上领导按照“三联六包五覆盖”机制联系企业，落实帮扶责任。2、联企、下沉干部对企业反映问题建立台账管理销号制度，一般性问题做到“日清周结”，需要多部门协调的问题上报管委会分管领导，由分管领导组织限时办结。
牵头部门：综治办

配合部门：各部门
（二）建立企业诉求表达通道

具体任务：在投资服务中心设立企业诉求热线（0994-6738700），经济发展局安排专人负责，实行企业诉求一号对外、集中接听、领导批办、统一派单、依责办理、限时办结，实现企业诉求集中采集、转办、督办、答复闭环管理。并每月对企业诉求问题办理结果向管委会报告。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党政办

（三）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具体任务：1、按照《开发区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书》工作要求，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和“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并充分发挥“六位一体”平台在规划和土地审批中的作用，落实好昌吉州及周边县市194个行政审批权利事项承接工作。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规建局、综治办、国土分局

2、推行“一枚印章”管理审批制度，提高审批效率，实现“一窗受理、一站办结”。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入驻服务大厅部门
3、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投资服务中心，试行派驻部门首席代表制，设置综合窗口将部分业务量少的部门审批事项纳入综合窗口，形成“综合窗口前台统一收件、业务部门后台分类审批、出件窗口统一出件”的服务模式，初步设置综合窗口4个，出件、咨询窗口1个，引导、热线服务窗口1个。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入驻服务大厅部门
4、“拿地即开工”实施容缺受理及负面清单管理，并出台《准东开发区容缺受理材料清单》，向开发区群众、企业公布实行。

牵头部门：规建局

配合部门：党政办、经发局、国土分局、市场监管分局

5、窗口工作人员统一着装，由投资服务中心做好集中管理。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组织部、财政局
（四）严格依法执行减税降费政策

具体任务：加强事前政策宣传，事中数据筛查，事后执法监督，确保减税降费政策享受面达到100%。

牵头部门：税务局

配合部门：经发局、财政局、市场监管分局

（五）持续提升“三服务”水平

具体任务：1、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和效率，及时疏通火车站、货场、煤矿与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供应通道”，在保障道路安全、有序、畅通的前提下，部分道路提高限速值，保证生产原料得到有效供应。

牵头部门：公安分局

配合部门：规建局

2、对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加油加气站、封闭式小区、厂矿企业及人流、车流密集场所的入口，100%推广使用非接触无感知信息采集手段，提高人员、车辆信息采集效率。并充分利用居住证办理举措，简化取得临时居住证的人口在辖区的正常活动频繁登记程序。

牵头部门：公安分局

配合部门：综治办、各产业园党委

3、鼓励发展夜间经济，对法定时限内经营的企业、商户夜间营业时间不做额外限制。网吧、夜市等夜间生产营业活动场所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调整营业时间。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规建局、综治办、公安分局、市场监管分局，各产业园党委

（六）持续加强“三监管”能力
具体任务：1、加强公正监管，净化市场环境，按照宽严相济、依法治理的原则，推进包容审慎执法，优化执法程序，建立首违不罚的行为清单，除涉及重大事项和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项外，以说服教育、告诫示范为主，积极营造良好和谐的执法环境。

牵头部门：市场监管分局

配合部门：经发局、规建局、综治办、公安分局

2、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寄递行业，夜间经济，地摊经济，跳蚤市场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所涉及的罚款或关停、贴封条都要经优化营商环境服务领导小组上会讨论决定。

牵头部门：市场监管分局

配合部门：经发局、规建局、综治办、公安分局

（七）实行重大招商引资项目领办制

具体任务：1、按照职责分工对口负责，各部门无条件认领，对认领的项目需有主要领导牵头派专人负责，对认领项目在前期办理手续、落地建设到竣工投产的全过程实行领导负责制。2、重大项目建设按照挂图作战方式实行日常管理，确保招商引资项目建设有序开展。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各部门
（八）加强诚信体系建设

具体任务：1、对开发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帮助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和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健康发展的措施落实情况接受社会监督。2、建立健全“管委会承诺+社会监督+失信问责”机制，着力解决政策不落实和工作打折扣行为，确因政策调整、客观因素影响的，应及时予以公布。

牵头部门：经发局

配合部门：党政办

（九）加强对民营企业信贷支持

具体任务：1、积极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每月开展1次多层次、多形式银企对接活动，提供便捷有效的金融信贷服务。2、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推行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业务，合理确定民营企业贷款期限、还款方式，适当提高中长期贷款比例。

牵头部门：财政局

配合部门：经发局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以管委会主要领导为组长，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部门主管，三县协调办主要领导，各产业园党委书记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优化营商环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一名管委会分管领导兼任，副主任由经济发展局主要领导兼任，地点设在经济发展局。办公室要加强统筹指导，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压实责任，密切配合、通力协作，抓好各项任务的任务落实。

（二）落实主体责任

各牵头部门主管，作为推进工作落实的第一责任人，要定期组织召开推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相关任务会议。各配合部门要对照主要任务落实相关责任、细化工作分工，建立台账，年底对账销号。组织部动态招聘投资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确保工作人员不断档，财政局提供投资服务中心人员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保障。

（三）强化宣传引导

各部门通过融媒体、广播、零距离等媒介加强舆论导向。对招商引资、政务服务、企业发展、消费环境等方面宣传报道，对国家、区州各类优化营商环境政策及时跟进解渎,对损害优化营商环境的负面案例公开曝光。

（四）加强绩效考核

开发区纪工委督促各部门落实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任务，绩效办制定优化营商环境建设绩效考核指标，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以及各部门的考核纳入将考核指标当中，原则上不低于5%。
